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 

  实验室开放是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构建的自主学习平台。为了有效利用和挖

掘实验室资源条件，充分发挥实验室的资源优势，鼓励支持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开放实验教

学、科研和各类社会活动，提高实验教学水平，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规范有序地做好实验

室的开放土作，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实验室开放的任务  

  实验中心下属各级实验室，在完成正常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应利用现有师资力量、

仪器设备、实验室等资源，向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及外单位相关人员开放，提高实验室及

仪器设备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教学资源。  

二、实验室开放的形式与条件 

1、开放实验室的面向对象   

  (1)向全校各学院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开放，为他们提供科研工作所需的实验室、仪

器设备等资源。  

  (2) 向外校、外单位相关专业学生开放。为他们提供实验课程所需的实验室、仪器设备

等教学资源。  

  (3) 向社会开放。充分利用中心各种资源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检测、分析等服务。对科研

技术人员、实验室管理人员进行职业培训。  

2、实验室开放的具体形式 

  (1)学生参与科研型开放实验:主要是面向高年级本科学生，实验室定期发布科研项目中

的开放研究题目，吸收部分优秀学生进入实验室参与科学研究活动。 

  (2)学生科技活动型开放实验:学生自行拟定科技活动课题，结合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条

件，联系相应的实验室和指导教师开展小发明、小论文等实验活动。 

  (3)自选实验课题型开放实验:实验室发布教学计划以外的综合型、设计型自选实验课

题，鼓励学生进行创新性设计实验。学生在实验中必须独立完成课题的研究方案设计，认真

完成实验并撰写实验报告。 

3、本管理办法所指的实验室开放，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时间的业余性:实验室开放对学生应是业余的、课外的。 

  (2)内容的提高性:实验的内容必须是教学计划内必做实验的延续或提高，包括综合性、

设计性、创新性实验等。 

三、实验室开放的组织与实施 

1、实验室开放的组织管理 



  实验室开放工作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学院教学与实验室工作主管负责人直接领导本院

的实验室开放工作，实验中心下属各实验室主管人员负责开放实验项目的审查，具体实施计

划，以及实验项目的结题工作，并做好实验项目的记录。 

2、实验室开放项目管理 

  各实验室应本着实验教学改革的精神积极开展实验室开放工作，并根据自身条件设计一

定数量的、切实可行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命题实验项目，向学生公布以供选择。开放实验内

容主要包括：设计性、综合性和研究性实验，小发明、小论文等课外科技活动实验。开放实

验题目可由实验中心提供，供学生选择。学生要求自带实验课题的，可向实验室直接提出中

请，设计好具体的实施方案，经实验室同意，学院批准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实施。 

3、实验室开放的人员管理 

  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前，应阅读与实验内容有关的文献资料，准备好实验实施方案，做

好有关实验准备工作。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实验

指导教师、实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验活动。 对违反实验中心规章制度，实验中心

有权停止其实验项目的实施。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开放人员负责。凡损坏仪器设备的，须

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学生在实验项目完成后，应向实验室提交实验报告、论文或实物等实验结果。指导教师

要根据学生提交的实验结果和实验态度等内容及时评价并将结果交院教学办。 

四、使用开放实验室的程序  

  使用开放实验室必须填写《使用开放实验室申请表》由实验室主管人员审查后交实验

中心主任审批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开放实验题目由各实验室主管人员负责审查并安排进入

实验室的具体时间。进实验室后先由实验室主管人员对开放人员进行所需仪器设备的使用培

训和实验室管理、安全教育，然后方可进行实验。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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